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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关于进一步明确节能降耗工作有关政策的意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为切实加强节能降耗一作，确保完
成我市“十一五”期间节能降耗任务，现就进一步明确节能降耗工作有关政策提出如卜意见：一、实行节能降耗工作“一票否
决制”。对没有完成节能降耗年度目标任务的县（市、区）政府、有关开发区（飞几业区、新区）管委会，取消由市里组织的
各类先进集体评比资格：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取消由市旦 1 组织的各类先进个人评比资格，取消年终市级考核奖金；其分
背领导两年内不予审批出国中请。二、实行节能降耗工作行政问责制。对没有完成上半年节能降耗任务的政府、管委会，向市
政府作出午软衍说明，并提出整改措施。对没有完成全年节能降耗任务的政府、管委会，进行行政问责：因工一作不力、措施
不落实而没有完成任务的，由其主要领导到市政府常务会议作检讨，



并按有关规定追究领导二 l - －部责任。对没有完成年度竹能降耗任务并排名最后一位的政府、管委会，给子通报批
评。三、实行节能降耗工作情况公示制。每季度在新闻媒体公示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业区、新区）管委会完成
竹能降耗任务情况：侮半年在新闻媒体公示重点用能企业节能任务完成情况：侮年一次通报机关单位电耗卜降情况。对 1 州屯
年没有究成节能任务的重点用能企业，由有关部门对企业所在地县（市、区）政府、开发区（」一业区、新区）管委会及企业
负责人发出处罚等情况预告。四、实行节能降耗工作奖罚制。市级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 《 绍兴市节能减排 L 作行动纲要
》 ，切实做好有关 〕 作。“十一五”期间，机关事业单位原则土要求单位建筑面积能源消耗每年下降 4 ％左右，能源性费
用支出侮年降低 4 ％左右。对机关事业单位节能降耗任务完不成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对节能仟务完成
率在机关事业单位平均水平 9 。％以下日又处于后 10 位的，加收其超能耗额 50 ％的费用，在次年的部门预算中扣除；对处
于末位目又措施不力的单位毛要领导，实行问责并通报全市。对节能前 10 位的机关事业单位，节余部分除全额补助其办公经
费外，财政再给予 3006 的办公经费补助，并授予节能先进单位称号。五、实施能耗限额强制性标准。完善地方重点耗能行业
能耗评价考核标准，在实行征收超能耗资金制度的其础匕对重点用能企业采取能耗管理红、芡、绿牌制度。凡低于行业平均能
耗标准的企业，授朴绿牌，可继续生产：凡高于行业平均能耗标准，且不超过标准 50 ％的企业，出



示黄牌，由有关县（市、区）政府、开发区（工业区、新区）谙委会负责组织限期整改；凡能耗超过行业平均能耗标准 50
％的企业，先由有关县（市、区）政府、开发区（工业区、新区）管委会负责组织 3 个月的停产整顿，整顿成效不明显的，出
示红牌子以关停。六、实行投资项目节能降耗准入制。禁止投资建设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耗能、高污染项 l 刁。对需
要“能评”的工＿业项日，末经“能评” , 一律不予立项、开 〔 。对擅自批准高耗能项口建设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责
任。 00 七年九月十日主题词：经济管理节能降耗 △ 意见二盗继连丘且绍兴 l 七人民政府办公室日，币纪妥，币市中级法
院， / ＼厂凡刀、，市检察院日印发币正 2 007 年 9 月 11 （共 〔 厂 55 衫于）


